
■警方展示檢獲的懷疑冒牌「古着」。

香港警方昨日表示，於去年8月28日循
相互通報機制接獲內地執法部門通

報，該8名男疑犯與另外4人在內地水域因
涉嫌干犯偷越邊境罪被拘留（其中兩名疑
犯已於去年12月移交回港）。其中30歲
男疑犯李宇軒在港牽涉的案件，包括於去
年8月10日以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及其他罪行被捕，後獲警方保
釋候查，並要求交出旅行證件及限制離
境，但其後該疑犯潛離香港。
警方表示，內地執法機關完成相關司

法程序後將8人移交，6宗在港發生的案件
分別由國家安全處、商業罪案調查科、港
島總區刑事部、新界北總區刑事部和東九
龍總區刑事部跟進。

去年8月潛台被截

香港「12逃犯」去年8月企圖由海路
「屈蛇」潛逃台灣時，於內地管轄水域被
廣東海警截獲。去年12月30日，深圳市
鹽田區人民法院以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判
處鄧棨然有期徒刑3年，並處罰金2萬元人
民幣，判處喬映瑜有期徒刑2年，並處罰
金1.5萬元人民幣；以偷越邊境罪判處鄭

子豪、嚴文謙、張銘裕、張俊富、黃偉
然、李子賢、李宇軒、郭子麟有期徒刑7
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人民幣。至於自願
認罪認罰未成年的黃臨福及廖子文，法院
則以偷越邊境罪作出不起訴決定。
昨日刑滿出獄的8名逃犯，被分成四

批由內地執法機關押解下移交香港警方。
早上約10時，第一批逃犯乘坐香港警方一
輛灰色七人車，經深圳灣口岸入境香港到
達天水圍警署。據了解，第一批移交的逃
犯為「攬炒團隊」成員李宇軒，他被黑布
蒙頭及鎖上手銬由探員押進警署辦理手

續，當李宇軒完成手續即由國安處車輛押
走作進一步扣查。
下午約3時，第二批移交逃犯為張俊

富、張銘裕及嚴文謙，3人分乘三輛香港警
方安排的七人車經深圳灣口岸到達天水圍警
署，3人被黑布蒙頭及鎖上手銬由探員押進
警署辦理手續後，再被押往其他警署扣查。
第三批移交逃犯鄭子豪、黃偉然和李

子賢，以及第四批移交逃犯郭子麟，亦分
別於下午4時及5時以同一方式由警方七人
車及交警電單車押解下，到達天水圍警署
辦理手續及轉往其他警署扣查。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昨日發
出通報，「2021年 3月 22日，鄭
子豪、嚴文謙、張銘裕、張俊富、
黃偉然、李子賢、李宇軒、郭子麟
等8人因犯偷越邊境罪執行刑罰完
畢刑滿釋放，已於當日分批被依法
遣送出境。」香港警方昨日傍晚亦
發稿指，昨日在深圳灣口岸分批接
收由內地執法機關送回的8名男疑
犯。據了解，警方繼續就8人在港
所涉案件進一步調查，包括追查協
助12人潛逃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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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首次破獲冒牌「古
着」（復古衣物）案件。不法
商人利用時下追捧古着文化潮
流的心理，引入冒牌貨魚目混
珠。海關本月12日及16日分別
在落馬洲管制站、旺角一間零
售店和荃灣一倉庫，成功檢獲
逾9,300件懷疑冒牌古着及40
個懷疑冒牌手袋，估計市值約
530萬元，兩名涉案男女被捕扣
查。
海關本月12日於落馬洲管

制站進行風險管理抽查一輛入境
貨櫃車時，發現兩批分別由泰國
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經內地抵港
的快遞，內有共75件懷疑冒牌
古着衣服及 40 個懷疑冒牌手

袋，市值約6萬元。海關其後追
查收件人，並在上周二（16日）
搜查一間位於旺角的古着衣物店
及荃灣一個4,000呎倉庫，合共
檢獲逾 9,200 件貨物，市值約
526萬元，拘捕一名23歲男東主
和一名22歲女售貨員。
海關版權及商標跨境調查

組指揮官司徒志輝表示，涉案
古着店舖相信已經營約1年半，
據悉，有關冒牌貨品抵港後，
會先被運到荃灣的倉庫作分類篩
選、翻新和清洗，再送到旺角的
樓上舖出售，衞衣售價由500至
700元不等，外套則由1,500至
3,500元。冒牌貨售價，較真貨
便宜約三成至八成。

海關首檢
9300件冒牌古着

分四批接收 港國安處押走李宇軒

8瞞逃移港 警查潛逃黑手
前年8月，攬炒派煽惑在全港進

行「三罷」破壞及堵路，一名任職包
裝設計師的男暴徒在黃大仙參與堵路
期間，向警方投擲頭盔、催淚彈殼及
揮動雨傘被捕。他早前承認一項暴動
罪，昨在區域法院判囚3年9個月。
法官陳廣池指本案證據確鑿，被告行
為具帶頭及示範作用，沒被加控襲警
罪是其幸運，判刑須具阻嚇性；又指
從呈上的多封求情信內容可見「一人
犯事並非一人當」，而是要整個家庭
深愛他的人一同承擔。
男被告李澤霖（34歲），被控於

2019年8月5日，在黃大仙龍翔道參
與暴動。他起初否認控罪，直至上周
四（18日）案件在區域法院開審前一
刻，才承認控罪並同意案情，遂被還
押至昨日判刑。

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22歲記者鄧澤
旻，去年5月在中環「和你Lunch」黑暴現場
與截查的警員激烈衝突，被控阻礙公職人員
和抗拒警務人員兩罪。他昨在東區法院再提
訊，獲控方同意撤控，主任裁判官羅德泉遂
准自簽1,000元守行為兩年，惟一度質問：
「佢係咪真係記者嚟？」辯方確認被告是
「學生記者，讀BU（浸大）傳理。」
控罪指，被告於2020年5月8日，在中

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內阻礙一名依法執行公
務的警員執行公務，並抗拒一名執行職責的
警署警長。

一名駕駛港鐵港島線列車車長，昨晨9時
許工作期間突告昏迷，幸列車已埋站。西營
盤站昨晨有一列往柴灣方向列車，在完成上
落乘客後，未如常關門行車，車務控制中心
職員遂聯絡車長，由於收不到回應於是派人
察看，赫見男車長昏迷駕駛室地上，於是報
警。車長送院時已回復清醒，但嘴角有血漬
兼面腫，不排除是暈倒時撞到硬物造成，至
於原車乘客其後須轉搭下一班列車繼續行
程。
港鐵表示，涉事列車事後已安排返回車

廠檢查，又指列車行駛一般由電腦操作，車
長只負責在列車埋站後，觀察乘客上落車及
留意月台情況，然後關閉車門。

控阻差辦公
浸大編委自簽守行為

港鐵車長駕駛室昏迷送院
■西營盤站昨晨發生車長昏迷意外。 資料圖片


